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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证暂行条例明年元旦起施行

持有人可享申领驾驶证等七项便利

近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
663

号国务院令，公布《居
住证暂行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《条例》将于

2016

年
1

月
1

日起施行。

《条例》共
23

条，在明确居住证的性质和申领条件的基础
上， 一方面确立了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便
利，另一方面鼓励各地不断创造条件提供更好的服务。

1.如何申领居住证？

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委托机构申领
应当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

构申领居住证，不是向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。

提交的材料包括本人居民身份证、 本人相片以及居住地住址、

就业、就读等证明材料。 其中，居住地住址证明包括房屋租赁合同、

房屋产权证明文件、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、用人单位、就读学校
出具的住宿证明等；就业证明包括工商营业执照、劳动合同、用人单
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
等；就读证明包括学生证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就读
的材料等。

2.居住证签注年限为多久？

公安机关每年签注一次
居住证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签发，每年签注一次。持有人在居

住地连续居住的，应当在居住每满一年之日前一个月内，到居住地公安
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办理签注手续。

逾期未办理签注手续的，居住证使用功能中止；补办签注手续
的，居住证的使用功能恢复，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的居住年限自
补办签注手续之日起连续计算。

对符合居住证办理条件的， 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
15

日
内制作发放居住证。

3.居住证是否有转为户籍的通道？

特大城市以住所社保等年限为主要指标
条例明确， 城区人口

500

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当
根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 以具有合法稳定就
业和合法稳定住所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、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
要指标，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。

城区人口
100

万至
500

万的大城市的落户条件为在城市有合
法稳定就业达到一定年限并有合法稳定住所， 同时按照国家规定
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， 但对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
要求不得超过

5

年。

其中， 城区人口
300

万至
500

万的大城市可以对合法稳定就
业的范围、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的范围、条件等作出规定，也可结
合本地实际，建立积分落户制度。

中等城市依据承载能力可全面放开落户
城区人口

50

万至
100

万的中等城市的落户条件为在城市有
合法稳定就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， 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
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。

其中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，对合法稳定住所不得设置住
房面积、金额等要求，对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不得超过

3

年。

建制镇和城区人口
50

万以下的小城市的落户条件为在城市
市区、县人民政府驻地镇或者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住所。

4.能否出租、出借、转让居住证？

责令改正处
200

元以下罚款
有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住证；出租、出借、转让居住证；非

法扣押他人居住证等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、责令改正，

处
200

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

5.申领居住证需缴费用吗？

首次申领免工本费
首次申领居住证，免收证件工本费。 换领、补领居住证，应当缴

纳证件工本费。办理签注手续不得收取费用。具体收费办法由国务
院财政部门、价格主管部门制定。 （据《京华时报》）


